附件2
电动自行车查验记录表

号牌号码（流水号或其他与车辆能对应的号码）：           蓄电池类型：

	业务类型：□注册登记       □转让登记   □变更登记  □变更迁入
          □变更车身颜色    □因质量问题更换整车    □重新打刻车辆编号     
          □其他

	序号
	查验项目
	判定
	序号
	查验项目
	判定

	1
	外观车辆品牌/型号
	　
	9
	后视镜
	　

	2
	外廓尺寸
	　
	10
	喇叭
	　

	3
	车身颜色
	　
	11
	照明
	　

	4
	整车编码
	　
	查验结论：

	5
	电动机编码
	　
	

	6
	整车质量
	　
	查验员：

	7
	脚踏行驶能力
	　
	

	8
	蓄电池电压标称
	　
	

	机 动 车 照 片
	备  注：

	拓印号
	　


说明：1、填表时应在对应的业务类型名称上划“√”；2、对按照规定不须查验的项目，在对应的判定栏内划“—”；3、本表所列查验项目判定不合格时在对应栏划“×”，本表以外的查验项目不合格时，在备注栏内注明情况，查验结论签注为“不合格”；所有查验项目合格，查验结论签注为“合格”；4、复检合格时，查验员签字并签注日期；复检仍不合格的，不签注；5、注册登记查验时，“车身颜色、车辆类型”判定栏内签注查验确定的相应内容，变更颜色查验时签注车身颜色。
